
教學過程中，學生發生意外
要歸咎於老師時～

1本會幹部提供相關諮詢，並全程協助與陪伴老師。

2本會保險專員協助老師面對家長，並向保險公司爭取
較高理賠金額，以取得家長的和解。

3若與家長和解破裂必須司法訴訟時，所委任的律師費
用由保險公司支付，並協助老師法律訴訟各項事宜。

教職員責任保險
列名登記載於本保險契約擔任教職員⼯作之被保險⼈，執⾏
教學管理輔導之教育⼯作，因執⾏職務或實施管教權之疏忽
過失，因⽽直接造成其學員受有體傷、死亡或財務毀損。

保障內容 會員優惠專案 教師個人投保

每一次事故保險金額 100萬 100萬

本保險契約最高賠償金額 100萬 100萬

身故慰問金/期間最高賠償金額 5萬/5萬 5萬/5萬

傷害慰問金/期間最高賠償金額 5000元/5000元 5000元/5000元

自負額 無 無

年繳保險費 免費 555元/年

理賠案例：
1.⽼師體育課棒球教學，因⽼師事先未告知學⽣上場打擊時其他同學必須保持安全距離，以避免被球棒
揮擊⽽受傷，結果造成學⽣完成打擊後甩棒，球棒擊中在打擊區旁邊的同學，學⽣因此眼部受傷⽽必
須到醫院⼿術縫合，家長要求⽼師賠償醫藥費。
2.⽼師上藝術課時，操作⼑具不慎，因⼑具斷裂噴出擊中學⽣，造成學⽣受傷，家長要求⽼師賠償醫藥
費。
3.⽼師上體育課時，因未顧及⽼師與學⽣身體的差異，親⾃下場與學⽣比賽籃球，因不⼩⼼⽽撞斷學⽣
兩顆⾨牙，家長要求⽼師賠償植牙費⽤。

因⽼師教學過程中的疏失，本會保險專員介入協調，⽼師與家長雙⽅達成共識簽訂和
解，理賠⾦額由保險公司全額理賠。


